
第一講    先知的失敗婚姻 

何西阿書簡介  

寫作背景 

「何西阿」是一個普通的希伯來名字，意思是『救恩』；與北國最後一個王何細亞同名，又與「約書

亞」同字根（民十三 8、16）。從本書的引言（一１）：他是在北國耶羅波安二世作王（主前 793-753

年）的後期（約主前 760年間）開始作先知，直至北國亡國（約主前 720年）為止。同期的先知則為

阿摩司、以賽亞和彌迦。經文的四處中證明何西阿在以色列王何細亞（主前 732-722）統治之下，依

然作先知：（1）何西阿書十章 14 節的沙勒幔，可能是何細亞在位初期，侵略以色列的亞述王撒縵以

色（王下十七 3）。（2）何西阿書五章 13節和十章 6節的耶雷布王，可能是撒珥根二世（主前 722-705）。

（3）有關亞述侵略的預言，似乎是指即將發生的事（何十 5、6，十三 15、16）。（4）書中提到埃及

和以色列對亞述的倚賴，似乎也符合何細亞時代的情形（七 11，十一 11）。這些證據，證明了何西阿

的信息編寫成書的時間，可能十分接近以色列亡國之時（主前 722）。 

 

耶羅波安二世在位期間是南、北國分立後最強盛的時代。但他去世後，國家一片混亂，謀朝篡位之事

迭起（王下十五；何七 7-16）。同時，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（王下十五 19）佔領中東一帶。以色

列無力對抗，政策舉棋不定，唯投奔埃及、或向亞述進貢（七 11；十二 1）。當時的社會極其腐敗，

在宗教方面，以色列民雖然仍向耶和華獻祭，但亦隨從迦南人的風俗去敬拜巴力。巴力是迦南地的風

雨神，被視為掌管諸生物繁殖之主宰。以色列人在敬拜巴力時行淫（何四 13-14），因為他們認為這樣

做才能控制大自然的生產力，帶來生育和雨水，使土地豐收，人畜繁衍。因此，當時淫亂的風氣大行

其道。 

 

主題特色 

是將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間的關係，以「夫妻」婚姻誓言來形容；神與子民之間的盟約。上帝是丈夫，

以色列人民就是妻子。夫妻原本是應該相當恩愛、互相結連的。但以色列人民卻離棄上帝，去拜巴力

偶像，又將上帝所賞賜給他們的貴重物品獻給這些偶像，並且還說都是這些偶像給予（二 5-8、13），

這使上帝相當的傷心。以色列民背約失信，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巴力，就如不貞的妻子離開丈夫，歸了

別人為妻；但神好像眷愛妻子的丈夫，呼籲不忠的子民與自己重修舊好。作者一方面指責以色列民的

悖逆，並宣告亡國的審判；另一方面卻以「慈愛」為全書的重點，表明神對以色列民專一忠誠的愛，

並指出神對百姓有同樣的要求。百姓的罪行必會招來刑罰，然而神懲罰的目的是要他們歸回。「慈愛」

最高的表達是神藉著先知與妻子破鏡重圓的經歷，表明祂仍然疼愛這將要被逐、飄流異處的百姓，並

要召回他們與他們重新訂立永遠的盟約。先知充分地帶出這個感人的信息，因為他從戲劇性的婚姻經

歷中親自體驗到神的感受和憐恤。 

本書與阿摩司書的寫作時間和背景大致相同，都是針對北國的罪惡，但信息的重點則略有分別：後者

較注重社會的不平等和富人的剝削暴歛，而本書則較注重道德、宗教和政治上的問題。 

寫作目的 

何西阿向以色列宣告悔改歸神的必要。他形容以色列的神，是有耐性、有恩慈的神，忠於盟約的應許。

這個重點，是何西阿書的特色（二 19）。「慈愛」一詞，最能表達耶和華本乎盟約的信實與大愛。何

西阿的家庭生活，則將這種慈愛，活生生地描繪出來。 



自述 

人家都叫我「傷心的先知」，但我願被稱為「愛與盼望的先知」。我的名字叫何西阿，是以色列 ── 我

祖國，我的家在撒瑪利亞近郊。當耶羅波安二世作王時，我就蒙召作神的先知。那時以色列正是最興

盛的時期，來往於亞述與埃及間的商隊都要向耶羅波安王納稅，並且常在以色列境內做買賣。但他們

也帶來外邦的女子和神像。射別是巴力 ── 所謂「肥沃之神」 ──幾乎每座大城都建有巴力的大

廟。他們築壇、造偶像，他們甚至把剛出生的兒子殺了，獻給巴力作祭牲，其神廟成為罪惡的地方。

我的教牧工作一直都很艱難的在進行。最初十年，我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，滿有衝勁，卻遭

到百姓們的漠視、譏嘲。有一次，偶然的機會，我和父母遇上滴拉音的女兒歌篾。後來，我父親突然

對我說：「何西阿，我希望你能娶歌篾為妻。」既然我父親也希望我娶她，而神也向我印證，歌篾是

祂為我揀選的妻子。 

 

我結婚一年之後，歌篾為我產下一子。我求告神，神賜給他一個名字 ── 耶斯列 ── 意思是神的

審判必來到。這個名字提醒我：我所生活的世代是何等罪惡。耶斯列出生以後，歌篾似乎變了一個人，

對我越來越冷淡。我心想這大概是我這幾年來忙於服事；特別神的信息使我心如火燒，迫切的奔走各

地向百姓大聲疾呼。歌篾不久又懷孕，生下一女，神啟示我給她取名叫羅路哈瑪，我覺得十分困惑，

因為這名字的意思是：「不蒙愛」。神並且告訴我說：「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，絕不赦免他們。」我

妻子從此開始和我疏遠，她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，我想盡各種辦法改變她，使她回心轉意，都徒勞無

功。一年之後，第三個孩子出世，神要我替他取名叫羅阿米── 意思是「非我民」。因為神對以色列

說：「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也不是你們的神。」我的心彷彿被荊棘刺中，我知道羅阿米不是我的孩

子，他的姐姐也不是我的。那些日子真是黑暗啊！我的心充滿絕望，心破碎。到了羅阿米斷奶之後，

歌篾乾脆棄家不顧，遠走高飛 ── 不再回家了。從此我得父兼母職，照顧三個幼子。我的心靈枯萎，

我的服事也因妻子的離開，使我的禱告似乎沉重得不能上達於天，我的神。後來耶和華再度激動我的

心，我才明白，原來神要使用我的經驗來表彰祂對以色列的愛。 

何西阿書一 1-11節 

何西阿的呼召  1:1 

何西阿經歷猶大南國的四個王，從事先知的事奉近四十年。「烏西亞」：猶大王，西元前 783-742年，

又名亞撒利雅，西元前 750年。烏西亞王患了嚴重的痲瘋病，由其兒子約坦管理國政。「約坦」：猶大

王，西元前 750年開始攝政到 735年。「亞哈斯」：猶大王，西元前 735-721年，是約坦的兒子與繼承

人。他將亞述的神明帶進猶大的敬拜生活中，甚至將他的兒子燒了獻給偶像（王下十六 2-16）「希西

家」：猶大王，西元前 721-693 年，是亞哈斯的兒子與繼承人。在希西家作王的時候，猶大成為亞述

的屬國。猶大南國與以色列北國於西元前 932年分裂，南國猶大由大衛的子孫世襲王位，以耶路撒冷

為首都，共有 19位王，於西元前 587年被巴比倫毀滅。「耶羅波安」：指的是「耶羅波安二世」，西元

前 784-744年，是北國以色列諸王中在位最長。以色列北國常常發生政變，爭奪王權。撒馬利亞為首

都，共有 19 位王，於西元前 722-721 年被亞述毀滅。「備利」：原文是「我的水井」或「我的泉源」

的意思。 

上帝的命令，何西阿順服  1:2-3 

「初次」：「起初」、「開始」。原句可以翻譯為「起初，耶和華與何西阿說話」（2 節上）。這裡是表達

次序，而非表達時間；即去娶淫婦為妻不一定是耶和華透過何西阿說的第一句話。神要先知娶淫婦，



似乎與聖潔的屬性有所抵觸（利廿一 7、13-14節：祭司不可娶妓女為妻；先知照理亦不會例外）。不

過，從整卷書的論點來看，先知與妻子的婚姻象徵神與以色列民的關係，百姓起初並未偏離神（耶二

2；何二 15），因此，初嫁的歌篾可能指她的屬靈淫亂。「淫婦」原文可譯作「好淫蕩的女子」，只是

後來才變為淫婦。「淫亂」：原文都是「複數」，表示反覆不斷、根生蒂固的，也可指「不當的性行為」、

「婚外性行為」或「宗教上的不忠」。「歌篾」：是「完全」的意思。「滴拉音」：「無花果餅」。「無花果

餅的女兒」（3 節上）在此有隱喻無花果餅是用在繁殖的祭禮上，是獻給巴力的祭物，大概就是表達

「巴力的敬拜者」的意思。當時歌篾從屬靈淫亂開始，以致後來在肉體犯淫亂的罪。於是離棄丈夫，

作巴力神廟中的神妓。 

 

神透過何西阿為其子女取名，宣告祂的審判  1:4-9 

「耶斯列」：以薩迦境內的一座城，耶戶於西元前 842 年於此叛變，殺盡暗利王朝的貴族，篡位為以

色列王。（王下九 21-37；十一 1-10）「弓」（5節下）：表示「軍事力量」。西元前 744年，耶戶王朝的

撒迦利雅王被沙龍殺害，結束耶戶王朝（王下十五 10）。「羅路哈瑪」：「不蒙憐憫」（6節），何西阿取

這種名字顯然將引起眾人的注意。「我卻要憐憫猶大家，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，不使他們靠

弓、刀、爭戰、馬匹，與馬兵得救。」（7 節）有許多人認為第七節是南國的編者加進去的一段話，

可能跟亞述西拿基立王攻打猶大的事件（王下十九 32-37）有關。神命何西阿將其次子取名為「羅阿

米」：「非我民」（9節），表明與以色列人的關係斷絕。「斷奶以後」：意味著過了兩、三年的時間。當

時小孩子斷奶，要大事慶祝，表明了上帝等了三年，還是等不到以色列的悔改，終於做了類似「離異」

的宣告，宣告以色列人不是祂的子民。 

猶大與以色列的復和  1:10-11 

「如海沙」（10 節上）：是神給以色列族長的應許（創十五 5；廿二 17-18；三十二 12）。先知預言審

判來臨，也期盼復興的一日。北國以色列在主前 722年亡於亞述，沒有復國（王下十七 1-6）。猶大國

雖亡於巴比倫，七十年後卻回歸故土。「然而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，不可量，不可數。從前在甚

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將來在那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。」（10節）本節與

以賽亞書十一章 13 節都應許，猶大和以色列國將來會復興，成為一國。「地」：指的是迦南地，即以

色列人目前居住的這塊土地。「從這地上去」（11節）：表示「在這塊土地上繁榮起來」的意思。西元

前 734年以色列聯合敘利亞攻打猶大，兩國之間更是充滿敵意；因此先知在此作出預言，神要培植祂

的子民，復興以色列民（二 22-23節）。 

 

詩人大衛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：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

瞻仰他的榮美，在他的殿裡求問。”（詩篇廿七 4） 

 

他願一生一世敬拜耶和華，在祂的殿中享受祂的恩典，尋求祂的旨意。 


